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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社區大學師資聘解任及課程審查要點 

 

南投縣政府教育處 114 年 5月 19日 
府教社字第 1140118080號函訂定 

 

一、為辦理南投縣(以下簡稱本縣)社區大學(以下簡稱社大) 師資聘解 

任及課程審查，增進教師明瞭社大核心價值，提升實踐公民素養及 

公共事務能力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社大師資之聘任，需認同社大辦學理念、具成人教學經驗及依學術 

    類、社團類及生活藝能類三類課程別具下列條件之一: 

   (一)具國內外立案之大專院校講師以上資格。 

   (二)具國內外立案之大學以上相關科系畢業。 

   (三)在專業領域具證照、傑出表現或研究成果。 

   成人教學係指對滿十八歲之人，採行利用其寶貴經驗的教學法，如 

   問題討論法、發表法等，使其能分享彼此的經驗，滿足發表的願 

   望。 

三、師資聘任一季(春及秋為三十六小時或夏季為十八小時)一聘，均為 

   兼職。 

四、師資於聘任期間，因故無法繼續任教，得推薦適任之代課教師繼續 

    教授課程，並須於一週前檢具該名代課教師之相關學歷證件提交各 

    校辦理緊急審核，該名代課教師之聘用與否，由各校決定之。 

五、教師每年須參加相關活動至少二次，且為由南投縣三所社大及教育 

    處(以下簡稱本處)主辦，或由本處指派參加教育部及社團法人社區 

    大學全國促進會辦理之活動；連續二年累積達五次以上予以補助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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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勵。 

六、師資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次班季不續聘: 

   (一)涉及違法行為、言論不當損及校譽或有商業促銷行為，經查證屬實 

       者。 

   (二)課堂行為異常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: 

       1、上課遲到十五分鐘以上、請假超過課程次數(春秋季各三次、夏 

          季二次)。 

       2、未經通報擅自更動課程內容及時間。 

       3、校外教學未事先申請報備，經社大書面通知，仍未改善者。 

   (三) 全年度均未參加教師相關活動。 

七、課程審查通過，需具下列條件: 

  （一）教師應填具課程申請表及課程大綱。 

  （二）課程內容須符合開課教師專長領域。 

   (三) 社區回饋及戶外教學明訂於教學進度表，為正式課程。 

  （四) 新增設課程須符合社大辦學理念與政策、課程發展重點及特色。 

   (五) 同一門特色或偏鄉補助課程，須每二年實質審查一次。須提供 

        二年內課程發展具特色或扶助偏鄉學習事實文件供委員審查。 

八、社大師資聘任及課程，須經教師任用及課程審查會委員二分之一以 

    上出席(外聘委員不得少於委員出席數之四分之一)，出席委員三分 

    之二以上同意，始得通過。 

九、社大師資不得有違反國家法令、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相關法令及各 

    校規章之情事，情節嚴重者得解聘。解聘須經社大校務會議審查， 

   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，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，始得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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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師資聘解任及課程審查結果應報南投縣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備查。 

    師資及課程送本府備查後，除經本府同意變更外，應依照所送之師 

    資及課程確實執行相關內容。 

 


